
三、教科圖書選用組織及教科圖書選用委員會會議紀錄(含簽到表) 

屏東縣水利國小教科圖書選用委員會設置辦法 

一、 依據本校教科書選用辦法第二條規定，設立教科圖書選用委員會。 

二、  選用委員會以教導主任為召集人，並為當然委員，委員包括如左：  

1.總務主任及教務組長。 

2.各班導師及科任教師。 

3.各學年學科（領域）教師代表。 

4.家長代表。 

三、 委員會成員名單由教導處簽請校長核定，教導主任因故無法擔任召集人時，由校長指

定適當人選擔任之，委員會會議主席由委員互推擔任之。 

四、 各學年學科（領域）任課教師應依據所蒐集資料及評審表評審、討論、決議選用書

單，做成記錄送選用委員會。 

五、 選用委員會於每年五月召開會議，就教科圖書選用會議記錄所提列書單，共同研商決

定版本，選用過程應做記錄存查。 

六、 本校 110 學年度教科圖書選用委員會名單擬定如下： 

七、 代表 職 務 職 稱 職 掌  

召集人 
總召集人 謝伯洲（教導主任） 

負責執行教科書評選作業 

社會學習領域教師代表 

行政代表 
總幹事 孔俊傑（總務主任） 

負責提供行政支援 

健康與體育領域教師代表 

行政代表 
幹事 陳建民（教務組長） 

協調各領域間合作事宜 

自然與科技領域代表 

領域及學年代表 委員 鍾牧桓（教師） 綜合活動領域及六年級教師代表 

領域及學年代表 委員 黃國彬（教師） 生活學習領域及五年級教師代表 

領域及學年代表 委員 林聖軒（教師） 數學學習領域及四年級教師代表 

領域及學年代表 委員 林汝娟（教師） 藝術與人文領域及三年級教師代表 

領域及學年代表 委員 郭虹宏（教師） 本土語言學習領域及二年級教師代表

領域及學年代表 委員 張惠娥（教師） 國語文學習領域及一年級教師代表 

領域代表 委員 李逸軒（教師） 英文學習領域教師代表 

家長代表 委員 陳偉明（家長會長） 教科書評選作業 

備註：教科圖書選用評審委員會由處室主任、各領域召集人或代表、教師（會）、家長會代

表組成之，教師代表不得少於三分之一，必要時得邀請學生列席參與。 



八、 本辦法經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亦同。 

教導主任：謝伯洲 

承辦人：謝伯洲                                                    校長：陳賢德 

總務主任：孔俊傑 

 

 

 

 

各學習領域小組名單 

學習領域 組長 組員 

國語文學習領域 張惠娥 郭虹宏、陳建民 

本土語言學習領域 郭虹宏 張惠娥、鍾牧桓 

英文學習領域 李逸軒 謝伯洲、郭虹宏 

數學學習領域 林聖軒 林汝娟、張惠娥 

健康與體育領域 孔俊傑 謝伯洲、陳建民 

綜合活動領域 鍾牧桓 黃國彬、林聖軒 

生活學習領域 黃國彬 鍾牧桓、林汝娟 

社會學習領域 謝伯洲 孔俊傑、李逸軒 

自然與科技領域 陳建民 林聖軒、孔俊傑 

藝術與人文領域 林汝娟 李逸軒、黃國彬 

 

 

 

 

 

 

 

 



屏東縣林邊鄉水利國小110學年度教科書評審選購委員會審查會議記錄 

（選購111學年度上學期教科書） 

一、 時間：111 年 5 月 18 日星期三 

二、 地點：教師研究室 

三、 主席：謝伯洲                                       紀錄：孔俊傑 

四、 出列席人員： 

各學習領域小組名單 

學習領域 組長 組員 

國語文學習領域 張惠娥 郭虹宏、陳建民 

本土語言學習領域 郭虹宏 張惠娥、鍾牧桓 

英文學習領域 李逸軒 謝伯洲、郭虹宏 

數學學習領域 林聖軒 林汝娟、張惠娥 

健康與體育領域 孔俊傑 謝伯洲、陳建民 

綜合活動領域 鍾牧桓 黃國彬、林聖軒 

生活學習領域 黃國彬 鍾牧桓、林汝娟 

社會學習領域 謝伯洲 孔俊傑、李逸軒 

自然與科技領域 陳建民 林聖軒、孔俊傑 

藝術與人文領域 林汝娟 李逸軒、黃國彬 

 
五、 主席報告： 

1、本次召開教科書評審選購委員會主要是審查並決定 111 學年度各年

級、各領域所選用之教科書審定本。為顧及教材之延續及連貫性，原則

上第一學期所決定選用之版本，第二學期即延用該版本。 

2、各學習領域小組皆已事先召開小組會議並決議選用版本之前三順位，

請各領域召集人提出說明或聽取其他同仁意見。 

3、依據各學習領域小組會議紀錄，將各版本優缺點彙整於後，各組會議

紀錄請參見附件。 

4、委員會決議並確定各年級、各領域所選用之教科書審定本版本後，陳

請校長核示並由總務處依規定辦理教科書選購作業。 
 



六、 各版本優缺點：詳見各領域會議記錄 

 

 

 



 

  

 
七、 決議： 

1、 經全體委員決議後，確定 111 學年度各年級審定本教科書版本如下： 

 一年級 二年級 三年級 四年級 五年級 六年級 

國語 南一 康軒 南一 翰林 康軒 康軒 

英語   翰林 

(Here We 

Go) 

翰林 

(Here We 

Go) 

康軒 

(Follow me) 

康軒 

(Follow me)

閩南語 真平 真平 真平 真平 真平 真平 

數學領域 康軒 南一 翰林 翰林 翰林 翰林 

自然領域   翰林 康軒 康軒 南一 

社會領域   翰林 康軒 翰林 康軒 

綜合領域   翰林 翰林 康軒 南一 

藝術與人文   翰林 翰林 康軒 康軒 

健體領域 翰林 翰林 翰林 翰林 翰林 翰林 

生活領域 南一 南一     
 

八、 臨時動議：無 

九、 散會。 

教導主任：謝伯洲 

承辦人：謝伯洲                               校長：陳賢德 

總務主任：孔俊傑 

 

年 
級 領 

域 



 

大家認真針對各個版本的優缺點做詳

細的分析與比較01 

大家認真針對各個版本的優缺點做詳

細的分析與比較02 

大家認真針對各個版本的優缺點做詳

細的分析與比較03 

各個學習領域小組會議討論並共同決

定下學年度之新版本01 

各個學習領域小組會議討論並共同決

定下學年度之新版本02 
謝主任主持教科書評審選購委員

會審查會議並確認各選定之版本 



 


